
个人股权转让自行申报网上办流程指引

为进一步拓展"非接触式"办税范围，便利纳税人网上办理股权转

让自行申报，北京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目前已实现个人股权转

让自行申报全程网上办理，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数据跑路、

指尖办税"的便捷办税服务体验。

本文为帮助您详细了解操作流程，从准备资料、办理流程、系统

操作三个方面进行介绍，方便您更加高效便捷地办理个人股权转让业

务。

资料清单



办理流程

打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首页，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

或输入账号密码的方式登录，然后点击“我要办税”-“税

费申报”-“个人股权转让所得（试点）”功能，进入“股

权转让资料报送”页面。

选择“股权转让资料报送”，点击“确定”。



申报界面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录入基本信息，在系统

中录入被投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选择税款所属期、股

权转让情形等。其次是录入股权转让信息，该部分由“被投

资企业信息”“股权转让方信息”“股权受让方信息”及“附

报资料”四部分组成，点击“被投资企业信息”右侧的“填

写”，进入填写页面。

填写转让合同编号、股权变动时间以及企业净资产、实

收资本、未分配利润等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转入下一步操作。



点击“股权转让方信息”右侧的“填写”，进入填写页

面。填报股权转让份额、转让股权占企业总股份比重、股权

转让合同价格、股权原值、相关合理税费，填写完成后点击

“保存”，转入下一步操作。

点击“股权受让方信息”右侧的“填写”，进入填写页

面。选择受让方类型，填报股权受让方相关信息。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受让方为自然人，需已实名注册个人所得税

APP，如尚未注册，需先行注册后再办理。填写完成后点击

“保存”，转入下一步操作。



纳税人依次上传所需资料，完成后进入下一模块。

在录入收入和扣除信息模块，查看和录入收入、税前扣

除费用、准予扣除的个人捐赠支出相关信息，核实无误后点

击下一步。



转让方申报的最后一个步骤，系统会自动根据前三步的

填报数据，展示本次转让的计税明细及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资料”，股权转让信息就会提交

至受让方进行核对。

如果受让方为自然人，需要其在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

然人电子税务局（WEB 端）查看并确认信息；如果受让方是

企业，则需要其在扣缴客户端或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

端扣缴功能查看并确认信息。



受让方应认真核对股权转让信息，核对完成后选择“核

对结果”。若“核对无误”则直接点击“提交”，若选择“核

对有误”则应填写相应原因后点击“提交”。对于受让方确

认不通过的，纳税人需根据受让方反馈信息进行修改，并重

新提交至受让方确认；对于受让方确认通过的，会自动转入

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环节。

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 端）“我要查询”——“个

人股权转让资料报送记录查询”模块可以查看主管税务机关

对股权转让材料的审核进度。



如果受理状态为“税务机关受理不通过”，则可以点击

查看，根据税务机关受理不通过原因，对已提交的资料进行



修改。

如果受理状态为“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则可以点击“发

起申报”进入纳税申报环节。

进入申报缴税环节，可以查看税款金额，确认税款金额

无误后，点击“确认缴税”。纳税人可选择多种缴税方式。

如果有需要 ，在完成缴税后，可以点击“转开完税证

明”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